
                                                                             

 

南通麦田公益服务中心监事会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了完善南通麦田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称服务

中心）的治理结构，保障监事会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依据

《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基金会设监事会，包括监事 3 名，选出其中

一人为监事长。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但每届任期不得

超过 5 年，期满可以连任。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

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

依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基金会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

职务。 

第三条 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本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

任监事。 

第四条 监事的产生和罢免： 

（一）监事通过选举的麦友组成； 

（二）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选派； 

（三）监事的变更依照其产生程序。 

第五条 监事会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会议。监事会会议由

监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遇有临时或紧急事务，监事会会议

可以通过通信、电话等方式召开。 



                                                                             

 

有三分之一监事提议，必须召开监事会会议。如监事长

不能召集，提议监事可推选召集人。 

召开监事会会议，监事长或召集人需提前五日通知全体

监事。 

第六条 监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监事出席方能

召开，监事会决议须经所有监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第七条 监事会的权利： 

（一）依照本基金会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本基金会财务

和会计资料； 

（二）聘请专业机构对本基金会进行年度财务审计，并

出具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三）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情况； 

（四）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

建议，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税务、会

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五）根据章程的规定，行使其他监督权。 

第八条 监事会的义务： 

（一）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章程，忠实履行

职责； 



                                                                             

 

（二）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本基金会有任何关联交易

行为，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

法收入。 

第九条 本基金会为监事提供在本基金会工作的必要

费用，包括办公费、调研费、差旅费等。监事的工作费用列

入本基金会的行政办公支出。 

监事不得从本基金会获取报酬。 

第十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南通麦田公益服务中心。本

制度未尽事宜，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基金会章程的

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理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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